
 

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

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人作为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

现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1、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、

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

以及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 

2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设计、表决、实施等方面体现了“公开、公正、

公平”原则，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等各方的利益，有利于维护市场

的稳定，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时公司董事会

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将采取为流通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、实施分类表决、安排实

施投票委托征集等措施进一步保护流通股东利益，在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

关股东会议上协助流通股东行使其权利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，符合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，能够解决公司

股权分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，将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，有利于完善公司

治理结构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张强（并代苏天森）  陈志坚  李光金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06 年 6 月 29 日 


